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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标题不可空白）。突破网络
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

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

‧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 DC 参加中国

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

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

相聚。而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

救的对像，史考特一行也相当激动；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史考特表示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曝光中共迫害 参与营救法轮

功学员 

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

英的丈夫牛进平及另一名法轮功修

炼者曹东见过一面，在了解到中共对

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史考特深受触

动，并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

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

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最终

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

达美国。曹东于二零一二年六月八

日，因仍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北京警

察第六次绑架，再次被中共非法劳教

两年半。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

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

处处按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她曾

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

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

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法轮功后无

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集团非

法发起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群体灭绝

性的迫害，多年来张连英和丈夫牛进

平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和向民

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而双双

遭到迫害。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史考

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

实际状况，法轮功学员曹东和张连英

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

面。会谈中，牛进平讲到妻子在劳教

所遭受的迫害，曹东披露了中共活体

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史

考特受到很大触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张连

英终于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随

后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

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

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

上，在国际社会曝光，还附上了与牛

进平的合影。 

中共持续疯狂迫害 更大范围

曝光邪恶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

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马

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此次，

牛进平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北京团河

劳教所，牙齿都被恶人打松动了。张

连英被从北京女子劳教所转押到辽

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在马三家劳教

所，恶警对大法弟子采用吊铐、上抻

床、电棍电击腋下、大腿根内侧、头

部等敏感部位，或用手铐把大法弟子

吊起来几天几夜。 

张连英绝食抵制，一女警用铁勺

子砍开她的嘴。她遭到吊铐，最长时

间是三天三夜，半爬着出了刑室的

门。她还被用电棍电，长时间罚站，

木棒击打等等，已被上刑十多次了。 

张连英因不背“劳教人员守则”，

不在考核上签字、不带胸卡等反迫害

行为，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

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

常活动。二零零九年年初，张连英被

关入特管队，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获悉这样的情况后，史考特在更

大范围曝光中共的邪恶，致力于营救

这对遭劫的夫妇。 

历经中共酷刑生死折磨 险遭

活摘器官 

欧议会副主席美国首府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图：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史考特关心地询问了张连英目

前的健康状况，并告诉张连英，当时

他听到牛进平介绍她遭到酷刑的情

况后，内心很受震动，后来他走访四

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

人的名字。 

为此，张连英说：“如果不是您

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

天的团聚。当时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和

马三家我都曾被多次强制抽血，尤其

是在北京女所，还被扒光衣服按在仪

器上做全身检查，挣扎时把屋里的电

脑主机都踹到了地上。如果不是您当

初的帮助，我也许就被活摘器官了。”

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也表示：曝光邪

恶、给中共以持续的压力是必要的，

会使它们作恶时有所收敛，使它们不

能让进入国际公众视线的人无声息

的消失。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

长了。”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

称，追查国际）2013 年 3 月 3 日发

布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的《第六批

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责任单

位、责任人追查名单》。 

追查国际每天坚持搜集和调查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不断地补

充更新名单。为全面清算中共迫害

法轮功的罪恶提供证据，为即将到

来的历史性大审判做好准备。追查

国际也定期更新数据并以报告形式

递送各国政府、司法机构、媒体、

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法庭。 

追查国际声明：将协调国际社

会正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

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

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

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追查国际发布第六批涉嫌
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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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有一次还扒开我的嘴，直接吐我

嘴里。 
警察看到他们迫害我的一些邪

恶招数无用后，便把我转移到了另外

一个大队的一个特制房间。该房间地

面、墙面完全用海绵包裹好。然后恶

警连着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还让包

夹把我在房间中拖来拖去的折磨。然

后恶警宣称我绝食，让劳教所的“医

生”给我“鼻饲”灌食，一天两次。

有的 “医生”给我“鼻饲”时，将

塑料管通过我鼻子插到身体内后，又

抽出来，从新再给我“鼻饲”，有意

折磨我。包夹张国冰，还将我小便后

盆里的尿混到灌食的薄糊糊中，给我

灌食。过了两星期，恶警们看我已习

惯了这种迫害方式，没有达到他们预

期的效果，又把我送回了四大队继续

迫害。 
后来，恶警们还专门去调遣处调

了约七、八个劳教人员回来，专门给

他们强化训练，然后和以前积极参与

【明慧网】我叫刘金涛，山东省

沂水县人，一九九七年八月份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

我正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读硕士

研究生，北京昌平区国保和“六一零”

的恶人将我从学校绑架到了昌平洗

脑班，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将我

劫持到了昌平看守所。我在昌平看守

所被非法关押三十多天后，警察没有

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突然宣布劳教我

两年。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我被

绑架到北京团河劳教所。 
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五个警察将

我直接架到劳教所的四大队。在那里

我被关到一个单独的监室，每天有包

夹轮班看管、迫害，二十四小时摄像

头监控。不法警察为了逼迫我“转

化”，强迫我看诬蔑师父和大法的录

像，让包夹强制我做小塑料板凳，长

时间不能动。有一段时间还强制我站

立不动，直至脚和小腿肿了才让座。

有时恶警不让我去厕所，逼着我只能

大小便便在裤子里，吃饭也让穿着便

后的衣服，在有大小便的环境中吃。 
有一段时间，警察让包夹对我实

行所谓的“熬鹰”，一天只让我睡二、

三个小时，接着缩短至一个小时，后

来就直接不让睡。有个包夹用线缠住

我的眉毛，然后使劲往下拽，逐渐把

我的眉毛都拔光了；接着用同样的方

法扒光了我的眼睫毛、胡子等。包夹

张国冰还往我脸上、身上吐痰、吐唾

硕士研究生曝光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手段
迫害我的张国冰等人一起包夹、迫害

我。在恶警给他们下达了迫害我的死

命令后，他们就每天三班倒，疯狂地

迫害我。 
白天以张国冰为首的四个劳教

人员（张文斌、刘金锁及另外一个劳

教人员）包夹我，曾将我的大便硬塞

到我嘴里，想让我吃。张国冰还指使

另外三人一起扒光我衣服，用刷马桶

的刷子把手，插我的肛门，还唆使其

他人也这么干；当时因不让我大小

便，大便都干燥的堵在肛门附近，他

们插我肛门时硬给往里顶，不让我大

便出来；还玩弄我的生殖器；将我后

背靠到暖气片上烫等。另一班的三、

四个劳教犯（有一个叫杜府，还有一

个被称为“小山东”），也曾扒光我衣

服，玩弄我的生殖器；那个被称为“小

山东”的还直接用手抓我的阴毛往下

硬拽；还把我衣服扒了，打开窗子让

冷风吹我，当时是冬天；用手指甲狠

掐我的乳头等。到了晚上的包夹时，

他们用凉水或挂胸牌的针扎，把我弄

醒，拖到地上，扒光衣服用凉水浇；

有一个叫袁立（音）的包夹，他不时

的用挂胸牌的针插我的指甲盖。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主要参与迫

害我的劳教所恶警有：龚伟、赵伟光、

李伟（积极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学员，

好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杨波，另

外，李洪兴、徐建华、郭金河、潘麟、

陈国旭等也曾参与迫害。 

示意图：野蛮灌食残害法轮功学员 

有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

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

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

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

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

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

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制

裁。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

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

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

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份讨论后，以“恶法非法”

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

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

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

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

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

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执行命令者，如果所行之事与良

知、人性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

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必将面临相应的

惩罚。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一切

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
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人的
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
1946 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历史的教训 

轮功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同

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理性的选

择。 


